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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代码：688212            证券简称：澳华内镜           公告编号：2022-036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

施方式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9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用

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澳华医疗科技（常州）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为“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由“常州市武进区富民路280号”变更为

“拟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东至瓶安路，南至西八河，西至鑫泽阳光公寓，北

至瓶北路'获取土地使用权实施。”，实施方式由“澳华常州已取得的苏（2020）常州市

不动产权第2023577号宗地上进行相关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39,680.03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37,500.00万元。”变更为“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内新获

取18.47亩土地使用权，自建办公、研发、生产厂房，共计24,631.66平方米，进行研

发、生产活动，项目投资总额为39,680.03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37,500.00万

元。其中：土地和厂房拟投资为22,960.43万元（土地1,800.00万元，土建及厂房

19,259.65万元，室外工程1,900.78万元），设备投资及其他配套为12,420.00万元，配

套流动资金为4,299.60万元，包括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前期工

作费等”。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规

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因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3年11月调整至2024

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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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对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变更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本次变

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1年9月28日核发的《关于同意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39号），公司获准以首次

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34万股，发行价格为22.50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75,015.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9,097.20万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5,917.80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11月10日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787

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

金专户开户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详见 2021年 11月 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具体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万元） 

1 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9,680.03 37,500.00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717.93 10,000.0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4,602.26 4,5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67,000.22 64,000.00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基本情况 

（一）“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澳华医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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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华常州”）。截止2022年9月1日，该项目的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

额（不含利息） 

医用内窥镜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39,680.03 37,500.00 4,373.37 33,126.63 

（二）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综合考虑整体生产经营规划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和实施方式进行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澳华医疗科技（常州）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常州市武进区富民路 280 号 

拟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东至瓶安路，南至

西八河，西至鑫泽阳光公寓，北至瓶北路”获取土地

使用权实施。截至目前，公司正在推进该地块相关不

动产的购置及产权办理，尽快签订相关协议，并按照

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实施方式 

澳 华 常 州 已 取 得 的 “ 苏

（ 2020）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23577 号”宗地上进行相关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为 39,680.03 万元，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为 37,500.00 万元 

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内新获取 18.47 亩土地

使用权，自建办公、研发、生产厂房，共计 24,631.66

平方米，进行研发、生产活动，项目投资总额为

39,680.03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37,500.00 万

元。 

其中：土地和厂房拟投资为 22,960.43 万元（土地

1,800.00 万元，土建及厂房 19,259.65 万元，室外工程

1,900.78 万元），设备投资及其他配套为 12,420.00 万

元，配套流动资金为 4,299.60 万元，包括勘察设计

费、工程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前期工作费等 

上述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变更，不会改变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地点变更后，涉及向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申请环评批复等手

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2、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规模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因本次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变更，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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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日期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日期 

1 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023年11月 2024年7月 

3、募集资金返还 

本项目原募集资金使用方式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澳华常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7,500.00万元的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至相应募投项目实施完毕，具体详

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澳华内镜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4）。为了保证募集资金的合理投入和使用，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本次变更完成后，澳华常州将通过自有资金返还已使用的募集资金至新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 

4、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拟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在上述变更完成后与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募

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实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实施方式，主要是基于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和人才资源库，公司可以充分依托上

海国际化大都市的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和区位优势，不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充实生产

研发团队，提高行业竞争力，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同时，新实施地点交通便利，周边

配套成熟，距离公司现办公地点较近，有利于保持员工稳定，便于后期物料运输及管

理。本次变更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实施环境及后续建设需要而作

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实际需求，更符合公司业务协同性要求和总体

战略规划。 

本次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未改变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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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不利影响。募投项目仍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提示的风险。 

五、审议程序 

2022年9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用内窥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实施方式进行变更。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

方式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实施环境及后续建设需要而作出的审慎

决定，符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实际需求，更符合公司业务协同性要求和总体战略规

划。本次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未改变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未

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总额、未改变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

式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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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事项已经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2、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事项是公司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不会对公司实施募投项目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

方式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二）《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